
政風機構執行行政調查作業要點第十七點修正對

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十七、同一案件已由檢察

官偵查中，政風機

構仍得依本要點進

行行政調查，以迅

速查明行政違失責

任，惟於行政調查

前應通知檢察官；

若檢察官認有影響

案件偵查或違反偵

查不公開原則，請

政風機構停止行政

調查時，政風機構

應立即就檢察官指

示之範圍停止行政

調查。 

十七、政風機構知悉同一

案件已由檢察機關

偵查中者，不得再

進行行政調查；已

開始進行者，應即

停止之。但為釐清

相關人員行政責

任，得於不影響案

件偵查及不違反偵

查不公開原則下，

經檢察官同意後，

依本要點進行調

查，以迅速查明行

政違失責任。 

 

一、將現行「政風機構知

悉同一案件已由檢察

機關偵查中者，不得

再進行行政調查」之

原則，修正為政風機

構仍得於案件偵查中

進行行政調查。 

二、另明定政風機構發動

行政調查前應通知檢

察官，若經檢察官認

有影響案件偵查或違

反偵查不公開原則而

請政風機構停止行政

調查時，政風機構應

立即就檢察官指示範

圍停止調查之規定。 

三、統一使用「檢察官」一

詞，以求用語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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